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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、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博士班 

招 生 名 額 2 名 

報 考 資 格 符合本簡章參、報考資格規定者；報考資格應繳交文件，請詳閱簡章第 5-6 頁。 

甄 試 項 目 

及 

成 績 計 算 

甄 試 項 目 佔總成績比例 

資料審查 60％ 

面試：專業素養 研究計畫及國內、外科學教育研究的趨勢 40％ 

總 成 績 同 分 

參 酌 順 序 
1、面試成績 

2、資料審查成績 

繳 交 資 料 

1、 碩士論文（碩士學位如係在國外獲得而無碩士論文者，得以相當之學術論著

代替）；若為應屆畢業生，得以碩士學位論文口試本（須經指導教授親自簽

名）取代。 

2、 最近3年內已發表之學術論著。 

3、 自傳及研究計畫（除計分外，供面試參考）。 

4、 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（正本1份，除計分外，供面試參考）。 

5、 推薦函1份(推薦函格式請使用本系專用格式，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下載，請推

薦者彌封並在封口上簽名後，交由考生隨報名表件一併寄交)。 

6、 論文或學術論著如係以外國文字撰寫者，須附加中文摘要。 

※以上 1 至 6 項為必繳資料。審查資料除彌封後之推薦函及歷年成績單正本各 1

份外，其餘資料包含：碩士論文、學術論著、自傳及研究計畫，一律以 PDF

檔案方式燒錄於光碟片繳交一式 4 份（不用繳交紙本資料，考生應自負光碟在

一般電腦可讀性之責任），予以彌封並加蓋私章或簽名後寄送。繳交後不接受

抽換，亦不接受親送繳交資料。 

※所繳各項資料（歷年成績單及推薦函1份除外），請在放榜一週後，於一個月

內至自然科學教育學系辦公室領回，逾期本校不負保管之責。如需採郵寄交

還，請自附貼足郵資之回郵信封。 

甄 試 日 期 114 年 11 月 1 日(星期六) 

洽 詢 電 話 02-27321104 轉 63803（請洽邱助教）或 E-mail：evelync@tea.ntue.edu.tw 

系 所 網 址 https://nse.ntue.edu.tw 

備 註 

1、 報名資格審查通過者得參加面試。 

2、 預定錄取 2 名，但未達錄取標準得不足額錄取。 

3、 面試及資料審查各科均以百分法評分（每科滿分均為100分）。 

4、 總成績計算方式： 

資料審查成績 × 60％＋面試成績 × 40％ 

5、資料審查評分參考標準及各項百分比如下： 

(1)個人學經歷及自傳：20% 

(2)研究計畫：40% 

(3)碩士論文及學術論著與歷年成績：30% 

(4)其他資料（得獎證明、外國語文成績、參與相關研究案經驗等)：10% 

6、面試評分標準及各項百分比如下： 

(1)條理清晰：20％ 

(2)研究計畫評析：20％ 

(3)研究計畫創新：20％ 

(4)科學教學實務：40％ 

7、 本系115學年度入學之新生，經本學系甄選通過及師資培育處審查通過後，即

可取得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，名額以教育部核定為準。 

8、 錄取之新生須於115學年度註冊入學，不得保留入學資格。 

9、本班受理申請115年2月提前入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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